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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公告 

112年 2月 3 日 嘉育字第 1125340203 號 

主旨：公告標租本處「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香林賣店」共 3間，請

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但書規定、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

四條及參照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九條。 

公告事項： 

一、 開標日期及地點：本標租案採公開招標、不分段開標，決標

原則依據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合於招

標文件規定之廠商以「訂有底價者，在底價以上之最高標廠

商」得標。訂於 112年 2月 2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於本處（600嘉義市東區林森西路 1號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1樓開標室當眾開標。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

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第一個工作日之上午 10時同地點開

標。 

二、 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 

(一)凡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國內公、私法人及具有完全行為能力

之中華民國國民、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及其他得為權

力主體者，均得參加投標。 

(二)同一廠商與其分支機構、或同一廠商之二個以上分支機構、

或負責人相同之二家以上廠商，均不得同時投標，如同時

投標均視為不符投標資格。 

（三）有意投標者，應依照投標須知規定辦理及填寫投標單，

投標單連同投標保證金依投標須知規定方式密封後，以郵

遞方式，用掛號函件於 112年 2月 21日（星期二）上午 9

時前寄達本處投標箱（600嘉義市東區林森西路 1號嘉義

林區管理處）或本處郵政信箱（嘉義郵政第 100號信箱）。

逾期寄達者，由投標人逕洽郵局辦理原件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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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領取投標須知、投標單、投標專用標封之時間、地點：請於

本公告之日起，於本處網站下載相關書件或在辦公時間內向

本處洽詢，領取公告資料、投標須知、投標單、投標專用標

封及標租租賃契約書等。 

四、 標租不動產標示、面積、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編定、

當期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課稅現值、競標底價、租賃期限、

使用限制、投標保證金及履約保證金總額詳如附表。競標底

價（租金）參考市價及入園遊客人數為新台幣 215,000元整；

得標人應給付之履約保證金，按最高標租金換算月租金額（依

最高標租金除以 12計算，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之二倍計

收。 

五、 使用限制：詳如契約補充規定。 

六、 標租不動產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係依地政

事務所核發之土地登記謄本記載。有關標租國有公用不動產

現況，請投標人逕至現場參觀，並請先聯絡本處阿里山工作

站（60541嘉義縣阿里山鄉香林村 17號）陳技正志銀

05-2679715＃851。 

七、 國有非公用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一併標租，本處無其他處分利

用計畫，於租期屆滿前，重新辦理標租並完成決標時，原承

租人得依決標之年租金優先承租及簽訂新租約。承租人有意

優先承租者，應依約定申請期限向本處申請。 

八、 原承租人得依決標之年租金優先承租及簽訂新租約，俟新租

約租期屆滿或終止時，除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要點

第三十六點之一規定重新標租，且除由原承租人得標或優先

承租外，原承租人應返還租賃物並停止使用。 

九、 原承租人依第七點及第八點優先承租並完成簽訂新租約，由

本處通知得標人無息領回投標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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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標租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其地上物之騰空、拆遷補償、重新

接（復）水、電、瓦斯、電信、網路等事宜及費用概由得標

人自行處理並負擔相關費用。 

十一、 其他事項詳投標須知、標租租賃契約書及契約補充規定。 

十二、 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實貼於本處公告（布）欄者

之公告為準。 

附表： 

標號 不動產

標示 

每間

面積

各為

(平方

公尺) 

 

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

區及使用

編定  

土地申報

地價及房

屋課稅現

值 

競標預估

金額 

(年租金

率) 

租賃期

限 

使

用

限

制 

投標保

證金

（元） 

 

履約

保證

金總

額

（元） 

112CRS

04 

香林服

務區第

15、17、

24號賣

店 

4.41 嘉義縣阿

里山鄉阿

里山段

67-4地號

之一部。 

風景區（特

定目的事

業用地） 

土地申報地

價：770（元

/平方公

尺）。 

房屋課稅現

值：

1,821,100

元。 

 

新台幣

215,000元 

112年 3

月 1日至

112年 12

月 31日 

詳

如

契

約

及

契

約

補

充

規

定 

新台幣

15,000 元 

按最高

標租金

換算月

租金額

之二倍

計收。 

附註：索取公告資料方式：於本處網站下載；網址：https://chiayi.forest.gov.tw/

業務公告下載相關書件，或在辦公時間內洽詢本處育樂課許小姐：（05）2787006 

分機 149。 

https://chiayi.forest.gov.tw/
https://chiayi.forest.gov.tw/

